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 

教師借調處理要點 

                        113 年 8 月 7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7 次會議通過 

113 年 8 月 19 日第一屆監督委員會第 7 次會議備查 

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

規範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借調，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第三十

六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在本院服務滿三年之副教授級以上教師，得借調出任各政府機關、公（私）立大專

校院、公立學術研究機構、財（社）團法人機構、公民營事業機構、行政法人機構

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團體等之專任職務。但不得擔任政黨職務。 

前項所稱財（社）團法人機構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須經政府許可設立在

案，並與本院有密切合作關係及有助於本院整體發展者。但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

人機構，不在此限。 

三、 本院應與借調之私立大專校院、公民營事業機構或財團法人機構簽訂合作契約，並

依「本校專任教師兼或任職營利事業機構回饋辦法」約定收取相當金額之學術回饋

金納入本院基金運用。 

四、 教師借調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並經本院產學評議會（以下簡稱產學會）通

過及院長同意後，依行政程序陳送校長核准。有服務義務者，應俟服務義務期滿後

始得借調。 

本院教師借調人數同時以不超過專任教師總人數百分之十為原則，但未滿一人者，

以一人計。 

教師借調期間原擔任之課程，應由本院相關教師分擔，不得因此增加員額。 

五、 教師借調期間，每次以四年為限；如借調係擔任有任期之公職，且任期超過四年者，

其借調期間依該職務任期辦理。 

前項借調期間合計不得超過八年。 

六、 教師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且在校內終止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亦不得參加校內

各項會議。 

七、 教師借調期間每學期應返校義務講授課程至少二學分且不得支領授課鐘點費，但情

形特殊，經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教師歸建後，有關借調期間年資之採計，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 借調教師依本校續聘相關作業規定辦理續聘。如獲續聘，其借調期限繼續有效，如

為不續聘、停聘或解聘，其借調案隨即中止。 

九、 借調單位須於借調期限屆滿前二個月來函，告知借調教師返校歸建日期或申請延長

借調期間。 

十、 借調期滿擬返校歸建教師，至遲應於借調期限屆滿之日前以書面依行政程序辦理歸

http://www.acad.ntnu.edu.tw/1admiss/?Sn=38


建事宜（如附表）；借調期滿而未歸建者，視為自動辭職。 

十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及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本院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並送本校監督委員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附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 

教師借調期滿歸建復職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借調機關

及職務 
 

   

借
調

期

間 

 
歸建需檢附之相關證明

文件(因涉個人權益，務請於

歸建復職 10日內檢齊) 

1、健保轉出證明。 

2、健保轉入申請表。 

3、敘薪通知書。 

4、離職證明書。 

復

職

日

期 

  年   月   日 
歸建文號：                                     函 

申請人簽章 研究所所長 
教務處          

(課務組) 
副校長 

務請依上列『歸

建需檢附之相關

證明文件』欄檢

附相關文件 

 

 

 

院長 人事室 校長批示 

   

※繼續借調同一機關者，免附離職證明。 

 


